
公告新型口服抗凝血藥品 (novel oral anticoagulants，

NOACs) 之臨床效益及風險再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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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量 NOACs 藥 品 與 glecaprevir/pibrentasvir (Maviret®) 或

sofosbuvir/velpatasvir/voxilaprevir (Vosevi®) 等 P-醣蛋白抑制劑 (p-

gp inhibitor) 類藥品併用時，或用於年長者時，可能導致病人出血風險增

加，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為確保民眾用藥安全，經

蒐集國內外資料，重新評估該等藥品之臨床效益及風險後，決定修訂含

dabigatran 成分藥品中文仿單之禁忌症與警語，禁忌症增列「固定劑量複方

藥品 glecaprevir/pibrentasvir」，並於「警語及注意事項」、「交互作用」

及「藥物動力學特性」等段落加刊與 P-醣蛋白抑制劑類藥品併用之相關警語，

及修訂「用法用量」段有關年長者使用劑量之建議內容；另亦決定修訂含

edoxaban 成 分 藥 品 之 中 文 仿 單 ， 於 「 交 互 作 用 」 段 落 加 刊 併 用

sofosbuvir/velpatasvir/voxilaprevir 之安全性資訊及不建議兩者同時併

用相關警語，爰於 111 年 10 月 6 日公告再評估結果，要求含 dabigatran 及

edoxaban 成分藥品的許可證持有商應於 11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中文仿單變

更，逾期未完成者將廢止其許可證。 

 

 食藥署提醒醫師開立藥品時，應遵循 111 年 10 月 6 日公告的再評估結果，

審慎評估其用藥的風險及效益，嚴密監控病人服藥後是否有出血症狀之發生，

並提醒病人若出現不適症狀應儘速回診。另食藥署亦提醒民眾，該等藥品屬

於醫師處方藥，應遵循醫囑服用，切勿自行過量或減量使用，服藥後若出現

任何身體不適，或身體出現不正常瘀青或紅斑、出血不止、解黑便或紅棕色

尿液等情形，請立即告知醫療人員或尋求醫療協助。  

 

食藥署將持續密切注意該等藥品的安全性，除設有藥品不良反應通報系統之

外，對於安全有關訊息，隨時進行瞭解，以保障民眾用藥安全。同時也提醒醫

療人員或病患懷疑因為使用（服用）藥品導致不良反應發生時，請立即通報

給衛生福利部所建置之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藥物不良反應通報專線 

02-2396-0100 ，網站： https://adr.fda.gov.tw。 

 

 

 

 

 

 

 

 

 

 

                                                      
1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https://adr.fda.gov.tw/


簡單兩步驟，「食藥闢謠機器人」助您查詢食藥網路訊息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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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常常在 Line 上收到親朋好友轉傳的食藥網路訊息，很好奇究竟是真是

假嗎？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在 TFDA LINE@新開發的「食藥闢

謠機器人」，可以提供您查詢功能，快來瞧瞧如何查詢網路訊息正解！  

 

食 藥 署 於 104 年 4 月 24 日 成 立 「 食 藥 闢 謠 專 區 」

(http://www.fda.gov.tw/TC/news.aspx?cid=5049)，蒐集各種通訊軟體、

社群網路或網路論壇上有關食品、藥品、醫療器材及化粧品安全等傳言

或迷思，並逐一破解，目前已發布超過 500 則闢謠文章。有鑑於消費者

習慣以手機接收及搜尋資訊，食藥署將 108 年成立的「TFDA LINE@」連

結「食藥闢謠專區」，於今(111)年 8 月開發「食藥闢謠機器人」功能，

提供民眾另一種查詢謠言正解的便捷管道。只要加入「TFDA LINE@」好

友，並在下方服務選單點選「食藥闢謠機器人」，輸入想要查證的關鍵字，

簡單兩步驟，便可開始查詢相關資訊囉。 

 

食藥署提醒，收到親朋好友轉載的傳言時，要「停-停止轉載謠言」、「看

-看正解長知識」、「聽-聽專家破迷思」：未確實訊息正確性之前勿轉載；

快上「食藥闢謠專區」看看類似傳言的正確解答；感覺身體不適應先尋

求正規醫療協助，並遵守醫囑接受治療。下次親朋好友又轉發真假難辨

的網路訊息時，可運用「TFDA LINE@」「食藥闢謠機器人」功能查詢，或

到「食藥闢謠專區」查詢，並將正確資訊轉傳給親朋好友，杜絕不實謠

言散播。 

 

 

 

 

 

 

 

 

 

 

 

 

 

 

 

                                                      
2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國內出現今年首例境外移入屈公病確定病例，請民眾前往流行

地區做好防蚊措施，有疑似症狀儘速就醫並告知旅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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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以下稱疾管署)今(6)日表示，國內出現今(2022)年首例境外

移入屈公病確定病例，為北部本國籍 70 多歲男性，今年 9 月中下旬與案

妻至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柬埔寨旅遊，9 月 24 日自柬埔寨入境於自宅檢

疫，同日陸續出現發燒、骨頭痛、肌肉痠痛及四肢出現紅疹等症狀，就

醫後因 COVID-19 PCR 檢驗及登革熱 NS1 篩檢均為陰性，故再次就醫，經

血清檢驗屈公病陽性確診。案妻及 1 名同住家人均無疑似症狀，個案目

前已無發燒等不適症狀，將持續監測至 10 月 20 日。 

 

我國自 2007 年 10 月將屈公病納入法定傳染病以來，累計 233 例確定病

例，其中本土病例 21 例，境外移入 212 例；境外移入病例中，九成個案

感染地為東南亞國家，以緬甸(70 例)為多，其次為印尼(62 例)及菲律賓

(28 例)。國際屈公病今年疫情上升，鄰近之東南亞/南亞多國包括菲律

賓、泰國、印度、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疫情持續上升，並高於去年同期。

另美洲地區疫情持續，累計報告超過 23 萬例，以南美洲巴西逾 22 萬例

報告數為多，已為去年同期 1.9 倍，瓜地馬拉、巴拉圭等疫情亦嚴峻。 

 

疾管署指出，屈公病與登革熱相同，都是藉由帶病毒的白線斑蚊或埃及

斑蚊叮咬而感染，潛伏期 2 至 12 天，發病前 2 天至發病後 5 天為病毒血

症期(可傳染期)。屈公病感染症狀包括突然發燒、關節疼痛或關節炎(特

別是手腳的小關節、手腕和腳踝)、頭痛、噁心、嘔吐、疲倦、肌肉疼痛，

約半數患者會出現皮疹；大多數患者約在 7 至 10 天內可康復。 

 

疾管署呼籲，計劃前往東南亞等屈公病流行地區的民眾，應做好防蚊措

施，穿著淺色長袖衣褲，使用政府機關核可，含敵避(DEET)、派卡瑞丁

(Picaridin)或伊默克(IR3535)成分的防蚊藥劑，並居住在有紗門、紗窗

的房舍。入境臺灣或居家檢疫期間，如出現疑似症狀，應主動通報衛生

單位安排就醫，就醫時請告知 TOCC(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群聚史)

等，以利及早通報、診斷及治療。 

 

 

 

 

 

 

                                                      
3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金管會督導銀行公會研議小額存款繼承簡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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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日前多次接獲民眾反映存款繼承手續

不便之問題，為提升民眾辦理銀行存款繼承手續之便利性，簡化辦理繼

承小額存款遺產所需檢附之文件，金管會前函請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銀行公會)以風險基礎方法研議簡化措施。 

 

嗣經銀行公會於綜合考量實務需求及作業風險後，研議「金融機構辦理

繼承存款簡便措施之建議徵提文件」(下稱簡便措施徵提文件)如附件，

金管會並已函請銀行公會轉知會員機構參考辦理。依前揭簡便措施徵提

文件，銀行得自行依風險考量訂定簡化措施門檻，對於被繼承人之存款

符合所定門檻者，如有部分繼承人無法親自至銀行辦理存款繼承手續，

銀行於徵得來行辦理之繼承人出具切結書或加註切結文字後，尚無須再

徵提印鑑證明，此項措施有助於簡化繼承人辦理存款繼承時之手續。全

體本國 39 家銀行(含中華郵政公司)，預計可於今(111)年 12 月 31 日前

完成修正內部作業規範並施行。 

 

金管會表示，未來繼承人至銀行辦理小額存款繼承手續時，將可簡化相

關流程及所需提供之文件，有助於提升民眾至銀行辦理存款繼承之效率，

達到便民效果。 

 

 

聯絡單位：銀行局法規制度組 

聯絡電話：(02)89689632 

如有任何疑問，請來信：本會民意信箱 

 

 

 

 

 

 

 

 

 

 

 

 

 

                                                      
4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金融機構辦理繼承存款簡便措施之建議徵提文件 

 

一、 本會前綜合多數會員銀行現行作法，並參酌民法、遺產及贈與稅

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法令，研訂「金融

機構受理繼承存款建議徵提之文件」提供各銀行參考。為進一步

提升民眾辦理小額存款繼承之便利性，爰經綜合多數會員銀行之

建議作法，就繼承存款金額於一定金額以內案件，研議簡便措施

之建議徵提文件（以下簡稱本文件）。 

二、 本文件屬通案建議參考性質，非屬本會訂定之自律規範，不具有

任何拘束力。各銀行如有個案或法律上考量，自得依其作業規範

辦理。 

三、 鑒於繼承態樣多且複雜，涉及各銀行作業風險，宜由銀行依據自

身風險承受程度，搭配適當管控措施，自訂本文件之適用對象；

查目前有銀行係以繼承存款金額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為簡化措施

之門檻，建議各銀行得參考並自行依風險考量訂定。 

四、 鑒於實務上多由部分繼承人持未能親自辦理之繼承人相關委託

文件至銀行辦理繼承存款事宜，爰以風險基礎方法綜合考量實務

需求及作業風險，建議徵提之項目如下： 

（一） 來行辦理之繼承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 足資證明其為繼承人之戶籍文件（含詳細記事之戶籍謄本或

新式戶口名簿）。 

（三） 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文件（如死亡證明書、除戶之戶籍謄本、

法院宣告死亡之判決）。 

（四） 如有繼承人無法會同辦理，由來行辦理之繼承人擬具切結書

或加註切結文字。 



「嬰兒枕」可以「防窒息」？廣告引人錯誤遭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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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在 111 年 10 月 5 日第 1619 次委員會議通過，紳太國際資訊股份

公司、蜜比有限公司及仲尹國際有限公司透過「露易絲夢遊仙境」臉書

粉絲專頁銷售「GIO 嬰兒枕」商品，於廣告宣稱「防窒息」，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對 3 家業者裁處合計新臺幣 35 萬元罰鍰。 

 

公平會表示，該會接獲民眾反映上述廣告宣稱「嬰兒枕」商品可以「防

窒息」，並附上爸爸趴睡在該商品的圖片，引導民眾到「媽咪拜 MamiBuy」

團購平台購買，因為「嬰兒枕」涉及嬰兒人身安全，且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亦認為上述宣稱易誤導家長使用嬰兒枕，進而導致嬰兒猝死風險，

因此該會相當重視立案進行調查。 

 

 經公平會徵詢臺灣兒科醫學會提供專業意見表示，針對不同嬰兒枕頭材

質，目前並無任何國家官方認可或對於睡眠安全性的檢測方式，也沒有

就枕頭透氣度對於嬰兒睡眠安全影響的測試。針對坊間嬰幼兒枕頭廣告，

除需提醒家長使用此類產品之嬰幼兒可能增加猝死風險外，更不應同意

任何宣稱可預防嬰幼兒窒息的枕頭。 

 

公平會調查後發現，紳太公司、蜜比公司及仲尹公司在上述廣告，使用

主題標籤「＃透氣」、「＃防窒息」，以「透氣」、「防窒息」作為貼文之關

鍵詞，廣告整體讓人認為該商品相當透氣，使用後可以達到防止嬰兒窒

息的效果，但是依據臺灣兒科醫學會專業意見，該商品廣告宣稱「防窒

息」並無相關檢測依據，已屬對於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公平會再次呼籲，業者銷售嬰兒枕商品時，切勿無憑無據就在廣告上宣

稱具有「防窒息」功效，以免觸法。 

 

 

 

（承辦單位：公平競爭處；服務中心 2351-0022、2351-7588 轉 380；   

新聞聯繫窗口：張志斌科長 2351-7588 轉 501） 

 

 

 

 

 

                                                      
5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嬰兒枕』可以『防窒息』？廣告引人錯誤遭罰！」之案關圖片 

 

 

 

 

 

 

 

  

廣告不實 

對於父母來說，我想＃透氣
、＃防窒息，絕對是另外一
個更重要的課題…… 


